
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收购中昊国际贸易有限

公司10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

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《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和《董

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昊华化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昊华科技”、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于 2020

年 12 月 2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2020 年第五次会议，对拟提交董事会

的“关于审议收购中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%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

案”进行了认真核查，形成如下审核意见： 

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，可利用中昊国际

贸易有限公司拥有的监控化学品贸易的稀有资质、从事贸易的专业人

员优势以及多年积累形成的购销网络，整合昊华科技所属企业的采购

和销售，逐步形成统一采购销售平台，提高昊华科技整体运营效率。

该关联交易事项按照市场原则进行，交易价格公允，并按照一般商业

条款订立交易条款，公平合理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，符合公司和

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相关协议内容符

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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